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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扶助清寒、急難學生設

置愛心基金（下稱本基金），並健全基金之管理運用，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基金設管理委員會（以下稱管委會），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副校長為主任委

員，學生事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

長遴聘之。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第  三  條  管委會每學年召開二次會議，審查本基金之收支報告，並審議重大扶助個案，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應有委員人數過半之出席，始得開議，應達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必要時得採行電子方式進行，其進行方式

應載明於開會通知，委員以電子方式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  四  條  本基金應開立專戶儲存專款專用，捐款人可選擇捐入專戶由管委會統籌運用

或以逆境愛扶持方案指定扶助特定學生。 

第  五  條  本校在學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而需扶助者，得由學生或導師申請本基金扶

助：  

一、家境清寒者，得核給每月(不含七、八月)新台幣三千元以上，八千元以

下之扶助金。 

二、家中遭逢重大變故致家庭經濟陷於重大困難，影響其就學或生活者，得

核給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扶助金。 

三、學生死亡者，補助該生班級協助治喪租車費，核實報支，並以一萬元為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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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每學期開學後三十日內受理申請，並於受理申請截止後一個月內召開管委會

審議。但有特殊申請案件需急速處理者，得隨時受理並審議。 

第  七  條  申請本基金扶助者應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失業證明、國稅

局開立之最近年度全國檔全家各類所得總歸戶清單、住院、診斷或死亡證明

等），經導師、系主任簽註後，送交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與服務學習組提請管

委會審議。 

第  八  條  申請本基金扶助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扶助：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 

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三、前一學期缺課達三分之一節者。 

四、品德操守不佳經學校記過以上處分者。 

五、最近一年全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六十萬元以上或利息所得一萬元

以上。 

六、當學期已申領校內清寒優秀學生助學金或當學年已依同一事由申領校內

或校外急難紓困金等其他相關補助者。 

第  九  條  管委會得併案考量結合本校急難救助金決定扶助金額。本基金如不足時，管

委會得議決不予補助。 

扶助金額及期間，經管委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放扶助金。 

第  十  條  申領本基金者，應於扶助期間至生活輔導與服務學習組實施愛心服務，每月

四小時，違反應盡義務者，不予受理再次申請。 

第 十一 條  對本基金之捐助及業務有特殊貢獻者，得經管委會之建議，報請學校表揚之。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